湘乡市棋梓镇人民政府

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棋罚决字[2023]第32号

当  事  人：刘**                                           

身份证号码：4303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地址）：湖南省湘乡市棋梓镇**村*组。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139********    职      务：                     
地  址：湖南省湘乡市棋梓镇连云村1组。                      
本机关于2023年11月27日依湘乡市自然资源局棋梓所移交线索一案对你立案调查。现已查明，你于2023年10月因原住宅年久老旧渐具安全隐患为由，置换同村*组、*组邻居位于水府庙国家湿地公园擅自破坏林地4179.2平方米建设了面积为249.35平方米的住宅的行为，发现存在以下违法行为：1、造成林地毁坏并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2、未经任何批准擅自建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3、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住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现场检查（勘验）记录一份（共1页）、现场检查照片二份（共2页）。

2、当事人调查询问笔录一份（共3页）,证人证言二份（共6页）

3、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共1页），家庭成员户籍复印件一份（共6页）。

4、湘乡市自然资源局棋梓所移交的移交单、停工通知书、现场照片、询问材料等证据一份（共8页）。

5、当事人提供的建筑平面图一份（共3页），自建房造价明细表一份（共8页），自建房承包合同一份（共4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所处罚款数额较小，本案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进行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本机关已于2023年12月24日依法向你送达了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湘棋改字[2023]32号），责令改正或变更符合规划，2024年1月13日对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湘棋告字[2023]32号）（含听证告知），告知你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可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你对该处罚事先告知未存异议，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也未提出举行申请听证的要求，视为你放弃陈述和申辩、听证的权利。

综上，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四十七条：“……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鉴于当事人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处理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符合《湖南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湘自资规（2022）1号）第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二）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处理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参照《湖南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湘自资规（2022）1号）第四部分的规定，决定对你作出处自建房造价的百分之六的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叁万贰仟柒佰零柒元叁角捌分整（造价：545123.01×6%=32707.38元）
你应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或直接缴至棋梓镇财政所非税室。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本决定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收款银行：湖南省湘乡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户名：湘乡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84011***********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湘乡市棋梓镇人民政府（印章）

2024年 1月23 日

